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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住建发〔2025〕58 号

略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关于印发《略阳县 2025 年采暖季天然气保
供工作方案》《略阳县 2025 年采暖季天然气

保供“压非保民”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汉中天然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略阳分公司:

现将《略阳县 2025 年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方案》《略

阳县 2025 年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压非保民”应急预案》印

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略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25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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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阳县 2025 年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全县 2025 年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特制

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坚持“民生优先”的理念，对居民生活、学校等民生领

域重点用户用气需求做到全额满足，对工业、商业用户力争

做到应保尽保，全力做好应对现阶段极端天气或突发情况下

天然气保供工作。天然气企业须提前足额落实不低于其年用

气量 5%的天然气储备调峰气源，编制供气服务范围内天然

气保供预案，明确“压非保民”调峰用户清单，根据“压非保民”

调峰用户清单，启动相应预警级别的保供预案。

二、保供范围

按照我县实际，在全县供气高峰期气源不足时，执行有

序用气，原则上优先保障以下用气需求：居民炊事、采暖、

生活热水等用气；公共服务设施（幼儿园、学校、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职工食堂等）用气；酒店、商业等企业用气。

三、保供措施

（一）一般情况下保供措施。一是城镇燃气管网供气压

力不足时，城镇燃气企业应采取用气高峰时段升压措施，最

大限度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气需求。二是提倡壁挂炉用户将

室内温度控制在 18℃以内。三是对部分商业用户采取减、限、

停办法供气。四是关闭部分具有双能源部分商业用户用气。

（二）极端寒冷天气的保供措施。一是精准小时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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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在居民早中晚炊事时段的用气量，并提前告知其他用户

做好供气不足的应对准备。二是最大限度关停商业用户用气。

三是提倡壁挂炉居民用户将室内温度调控在 18℃以内。四是

暂停具有双能源部分商业用户用气。五是提前采购落实合同

外管输气，对供气管网进行必要补充，最大限度保障民生。

根据当日保供实际需求，以上措施可单独使用，也可根

据极端寒冷天气实际情况综合使用。

四、组织机构

县住建局牵头成立略阳县天然气保供应急保障工作组，

县住建局局长任组长，县住建局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住建

局消安股及燃气企业负责同志为成员。工作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由住建局分管副局长兼任，成员由局消安股工作

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夯实燃气企业保供责任，统筹保供期间

日常事务，积极配合做好气源争取，开展重点工作督导检查、

督查督办等，分析研判保供形势，提出应对方案及解决办法。

五、工作要求

各单位、燃气企业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天然

气保供各项工作责任，落实专人随时关注上游气源、管网压

力、供应情况，要深查彻改燃气安全隐患，确保供用气安全

稳定。燃气企业要提前与可减压用户签订协议，建立可减压

用户台账，做好宣传引导，及时宣传保供情况及政策，回应

群众关切问题和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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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阳县 2025年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压非保民”
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做好 2025年度采暖季我县天然气“压非保民”工作，最

大限度保障民生用气需求，建立应对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应急

工作机制，确保采暖季天然气安全平稳供应，特制定本预案。

1.2 保障目标

保障采暖季城镇民生用气，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人

民群众温暖过冬。

1.3 工作原则

在县委、县政府统一指挥下，坚持“安全第一、压非保民”

的保障原则，将民生用气放在首位，科学确定保供次序，合

理实施“压非保民”措施，切实做好极端天气下的供气保障工

作，对城镇天然气供气风险做到早准备、早发现、早协调、

早应对。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 2025 年度采暖季全县范围内因天然气气

源供应不足或其他突发情况，出现紧急状态下天然气供需失

衡而采取的“压非保民”应急措施。

2.实施机构与职责

2.1 实施机构

由县天然气保供应急保障工作组（县住建局）指导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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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施，实施前及时与县天然气保供专班（县发改部门）

沟通。

2.2 工作职责

2.2.1工作组主要职责：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汇报采暖季

天然气供应方面存在的问题；督促指导燃气企业做好城区采

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监督城镇燃气企业落实调峰措施；研

究气源紧张期间供气问题，决定启动进入预警状态、采取应

急响应措施和终止应急响应。

2.2.2 工作组办公室职责：监督城镇燃气企业落实供气

信息监测并及时汇报，执行应急处置相关工作。

2.2.3 城镇燃气企业职责：在工作组统一领导下，具体

执行“压非保民”应急工作。

3.监测与预警

3.1 信息监测

3.1.1 采暖季期间（2025年 11月 15日至 2026年 3月 15

日）实行供气信息日报告制度。天然气企业应在每天上午 9点

前向工作组办公室报告前一天供气情况及当日预计供气缺口；

工作组办公室要及时汇总并向组长、副组长报告。

3.1.2县住建局要督促指导燃气企业科学制定2025年采

暖季天然气保供“压非保民”应急预案，明确具体措施、预警级

别相对应的减、限、停名单、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安全保障等

内容。

3.2 响应分级

城镇燃气企业按照经营区域内的天然气日供应缺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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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的影响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趋势，将应急响应从低

到高设定为三个等级：依次用Ⅲ级（黄色）、Ⅱ级（橙色）、

I级（红色）表示。

3.2.1 Ⅲ级响应

预警特征：黄色（一般，日供需缺口＜5%），用气量为

相对紧张状态，对用户正常用气产生一定影响。

处置措施：立即启动企业自身储备的应急调峰气源补充

管网。必要时，除保炉用气外，对工业用户、商业用户酌情

减、限、停气。具体停气名单和减限量由城镇燃气企业提出，

经县住建局充分研判后，报县天然气保供应急保障工作组，

并经县天然气保供专班批准后实施。

3.2.2 Ⅱ级响应：

预警特征：橙色（严重，日供需缺口 5%—15%），用气

量为紧张状态，对用户正常用气产生较大影响。

处置措施：持续启动自身储备的应急调峰气源补充管网，

并及时采购其他应急调峰气源。除保炉用气外，对工业用户、

商业用户减、限、停气。具体停气名单和减限量由城镇燃气

企业提出，经县住建局会同发改部门充分研判后，报县天然

气保供应急保障工作组，并经县天然气保供专班批准后实施。

3.2.3 I级响应：

预警特征：红色（特别严重，日供需缺口＞15%），用

气量为异常紧张状态，对正常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处置措施：在继续采取上述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

应急气源争取调配采购力度。根据相关城镇燃气企业用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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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况，结合管网实际，尽可能均衡用气需求。在缺口超过

15%时，且应急气源无法及时足额补充到位的情况下，对可

以采取分片区轮换减限停措施的，应切实做好“保民生、保公

用、保重点”工作，分片区轮换减限停措施，由县住建局充分

研判后，报县天然气保供工作组研究，并经县天然气保供工

作专班批准后实施，同时向县委、县政府请示报告有关情况。

3.3 应急响应

城镇燃气企业要根据预警级别制定合理的供用气方案，

最大限度保障民生、采暖用气需求。县住建局要根据用气实

际情况，按照预警级别分级响应，首先督促城镇燃气企业启

用自身储备的调峰气源，其次根据调峰清单和可中断合同按

照压减顺序稳妥实施，仍无法保障到位的，县住建局应及时

提请县政府动用政府储气调峰能力。

3.4 应急保障措施

应急气源：1.城镇燃气企业 5%应急调峰气源；2.其他调

峰气源；3.属地政府应急储气调峰气源；4.市级应急储气调

峰气源。

4.应急响应启动及实施

4.1 应急启动。根据城镇燃气企业书面报送的供需信息、

日缺口量和气象部门提供的天气预测情况充分研判后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

4.2 应急实施。预案启动后，由县住建局根据应急等级

发出相应指令，组织实施本地区预案相应处置措施，并做好

应急预案执行信息的发布工作，有关情况及时报县天然气保



- 8 -

供应急保障工作组，并及时抄报市级部门。

4.3 信息发布。预警信息发布后，城镇燃气企业通过有

效途径及时告知用户；工作组成员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各项应

急工作，及时了解掌握社会舆情信息，科学应对。

4.4 信息报送。应急响应启动后，城镇燃气企业应根据

早中晚用气高峰期供用气情况、采取的措施、效果，分别于

当日 9 时、14 时、21 时前以盖章纸质版和电子版报县天然

气保供应急保障工作组办公室（县住建局）。

4.5 响应升级或终止。当天然气短缺升级或缓解后，属

地燃气主管部门停止、降低或升级应急响应级别，并将有关

情况及时报县天然气保供应急保障工作组办公室。

5.应急保障

5.1 通信保障

采暖季保供期间，县天然气保供应急保障工作组办公室

全体成员及城镇燃气企业相关人员要确保 24小时通讯畅通，

建立工作联系群，保证沟通及时，信息互通。

5.2 物资保障

城镇燃气企业应做好专业应急处置装备和物资保障工

作。

5.3 技术储备与保障

城镇燃气企业应加强调峰储备，做好小时调峰调度，强

化应急队伍建设，配备专业技术设备，确保应急处置工作安

全顺利实施。

6.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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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预案修订

县住建局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本预案。

6.2 责任追究

应急工作期间，凡因推诿扯皮、行动不力、工作失误，

瞒报、迟报、谎报，造成严重影响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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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市城管局。

略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25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